
附表
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公示表

	整改任务
	任务编号
	天津市2023年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第7项整改任务

	
	问题描述
	燃煤工业炉窑仍有使用。

	责任单位
	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生态环境局、杨家泊镇

	整改目标
	对燃煤工业炉窑进行改造，实现清洁能源替代

	整改措施
	推动企业完成生物质燃料替换，减少30-40%用煤量；积极推动企业减排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及成效
	2024年9月，北新建材（天津）有限公司实现10-15%生物质掺兑；2025年1月，公司启动改造生物质掺兑炉窑改造，增加了生物质输料装置，实现精准自动进料，4月完成改造工作、并顺利通过调试，实现掺兑30-40%生物质、减少30-40%用煤量目标。


	整改时限
	2025年12月

	社会监督联系人及电话
	联系人：吕杨，联系电话：022-6300158178








